奔跑人生
　　夏天的陽光照在沿山道上，不毒辣，但很溫柔。在這條路上，我正以三連音的優雅速度跑著，而這是最不容易受到干擾且愜意的跑法。用這樣的跑法，我可以看清兩旁的稻田在微風吹拂下格外飽滿的樣子，看清遠方的高山在雲霧繚繞下的真面目。這是跑者鮮少能體會的。
　　我很愛跑步，很愛感受慢跑時，微風在我臉上吹拂的涼爽，很愛感受奔馳時，風聲在我耳邊呼嘯而過的暢快。

　　為什麼我會這麼愛跑步，真要多虧了爸爸。在我小時候，他經常去參加馬拉松，回來一定會有獎牌，毫無例外。客廳牆上閃爍著金屬光澤的獎牌，可說是爸爸的奮鬥史。有時媽媽會帶我們去看比賽，看到每位跑者在四十二公里的路程上揮汗如雨，得名的眼神卻絲毫不減的樣子，在我心中已經塑造了英雄的形象。因為想成為這種打不倒的英雄，讓我對跑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
　　看似簡約的運動，其實蘊含著複雜的觀念。就拿呼吸這點來說，是用鼻子吸氣，嘴巴吐氣，因為從鼻腔進去的空氣會比較濕潤，能補充一點水分；節奏最好是兩次吸氣一次吐氣，不建議一次吸氣一次吐氣的原因是氧氣停留在腦內的時間太短，會導致後半段缺氧的問題；鞋子的樣式方面，跑者們非常講究重量與鞋底，通常以重量較輕、鞋底較軟、鞋底面紋路較多的樣式來做為跑步鞋。
　　還記得第一次在操場上，用自己的腳感受到跑者的意志力時，那是種拼了命也要撐到最後的精神。縱使剛開始以緩慢的速度起跑，時間越久，在小腿累積的痠痛也會爆發，到了最後完全就是意志力的考驗：啊，好累，好痛，但是我不能停下腳步，不然一切的努力就化為泡影了。抵達終點時，先前的痛苦和疲憊隨著汗水一同蒸發，取而代之的是達成目標的喜悅。
　　記得第一次在跑道上競爭時，是在國小的大隊接力，那時我們班已落後第一名的班級許多距離，後方的班級在後面緊追不捨。輪到我接棒時，我感覺到所有同學的希望落在雙肩上，於是我將它們化為無形的羽翼，展開雙翼，就連風也感受到了這股力量，吹起了順風，就乘著這陣風，向前奔馳—超越了，我超越第一名了！其他的同學一齊衝到終點線後方，在我通過終點線的那刻撲上來——贏了，這是我們的勝利，沒有戰犯，沒有悔恨，只有無限的歡愉。
　　上了國中，得知學校每年都會舉辦的盛事——越野賽跑，又讓我熱血沸騰。或許是第一次參加，太過於興奮，又或是極欲想得名的心態，在完全無視八點三公里的威脅下，我ㄧ開始就把所有的體力釋放，想當然爾結果非常糟：前半段太過於追求短暫的領先，導致後半段陷入了長期的落後。
　　於是那一天，我輸了。不只是敗給了其他人，還敗給了我自己。那次，我深刻的體會到何謂＂驕兵必敗＂。
　　之後隔了一年，第二次的越野賽跑，在記取上次的教訓，以及那陣子努力的練習之後，我找到了適合我的跑步節奏，果然效果非凡，雖然離獎牌還有一點距離，至少我進步了。就這樣又過了一年，國中生涯最後一次的賽跑還是沒有得名，跑過終點線的瞬間，過往三年的比賽經歷在我眼前一一呈現，我看到了國一的悔恨、國二的進步，到這次的完美表現。沒有得名又如何？對我而言，這三年已經沒有遺憾。
　　時光任苒，我考上了高中，又再一次體會到國中對於越野賽跑的那股熱情，那份對於跑步的執著。全長五點五公里的十八尖山賽道，看似比國中的八點三來的簡單，其實難關在前半段的上坡路段，腳步稍有一點施力過重，就會對之後的體力造成極大影響——嘴巴說說仍然只是說說而已，真正比賽的那天又再次上演國一的戲碼，加上那天天氣極冷，即使是輕鬆的下坡路段，每跑一步都是如煉獄般的痛苦。我只能安慰自己：很好了，至少你比起國中贏了更多人。然而心中還是無法平復懊悔的情緒。
　　又過了一年，這次的天氣更為寒冷，乾燥的空氣還夾雜著冰冷的雨水，但正所謂＂風雨生信心＂，決定以穩定速度跑完全程的我揮別上次的陰霾，比上次更加進步。
　　我想這就是人的本性，總是在歷經失敗之後變得更強。不過對我而言，體悟到的不只是這件事。
　　連續五年下來，參加五場比賽，跑了約三十六公里，甚至現在還在跑步的我，回想起那些日子的同時，腦海中突然有個念頭像流星般一閃而過：跑步不就是人生歷程的象徵嗎？

　　每次比賽的起跑，象徵著每段人生階段的開始；在身旁的其他跑者，象徵著學校或職場上的競爭者；跑速的快慢代表著學業或工作進展的程度；上坡路段象徵人生的挑戰。在路上跌倒受傷，或是累了停下來，或許會有放棄的念頭，但只要再站起來繼續奔跑，那個念頭將會隨風飄逝，而人生也是如此，當遇到挫折時，有些人是一蹶不振的，但有些人卻能再次站起來，把挫折視為路上的小石子踢走。最後，笑著跑到終點的，不是跑得快的人，而是不放棄，繼續往前跑的英雄。這何嘗不是人生的寫照啊！
　　我喜歡跑步，並不是因為追求速度，而是認為它能讓人們在跑道上跑的同時，也讓人們感受在人生路上＂跑＂的滋味。現代社會中，許多人在為課業忙碌，為工作忙碌，在人生的路上跑得太快，往往忽略了路旁美好的景色。對我而言，跑步不只有強身健體的功能，還能讓人體會何謂真正的人生。真正的人生，不是一帆風順的，也不是庸庸碌碌的生活，唯有歷經難關和挫折，擊敗這些障礙繼續前進，並且過得多采多姿。
　　“Goals don’t work unless you do.”這是爸爸參加某次比賽時，他把大會送的排汗衣送給我，那件衣服的背面的文字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：只有真正去做，否則目標不會達成。我想這句話為什麼會被印在大會給的排汗衣上，不只是主辦單位給所有參賽者的鼓勵，同時也是給所有在人生路上駐足不前的人們吧。在那之後，只要每次慢跑時，我都會穿這件衣服，藉以在慢跑時催眠自己：這不只是一般的路，是人生的道路。
　　夕陽西下，我依然在沿山道上慢跑。

　　媽媽的電話催促著我，要趕快回家吃晚飯了。
　　也許明天，我還是會像這樣，以一種優雅的速度慢跑，或者是其他的跑法，繼續在路上跑著，在人生的路上跑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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